	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國小部學生三好點數核示單
	       學年度　 　學期

民國　     年　 　月　 　日 星期     
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具體事實
	優缺依據
	核發點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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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人
	
	輔導組長
	
	生教組長
	
	校長

批示
	

	
	
	輔導主任
	
	學務主任
	
	
	

	 附註
	1.核發優點由申請人會簽導師後，送學務處核定。
2.核發缺點由申請人會簽導師及輔導室後，送學務處核定
3.核發優缺點點數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13~20條規定辦理。
4.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14條核發優點點數1點；第15條核發優點點數2點；第16條核發優點點數3點。
5.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18條核發缺點點數1點；第19條核發缺點點數2點；第20條核發缺點點數3點。


